海曙区面向就业困难人员公开招聘公益性岗位公告
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1:
	海曙区面向就业困难人员公开招聘公益性岗位计划表

	单位名称
	单位性质
	岗位类型
	岗位名称
	薪资待遇
	工作内容及要求
	工作地点
	安置人数（人）
	联系方式

	宁波市海曙区石碶街道公益性岗位管理服务所
	民办非企业单位
	城乡公共服务岗位
	保洁
	参照宁波市最低工资标准
	  石碶街道新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各功能活动室管理及保洁，雅戈尔大道7号，大悦雅园30号
	新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各功能活动室（雅戈尔大道7号，大悦雅园30号）
	1
	88260466

	宁波市海曙区石碶街道公益性岗位管理服务所
	民办非企业单位
	城乡社会管理岗位
	社会保障
	参照宁波市最低工资标准
	  协助石碶街道西杨村党群服务中心办理社会保障相关工作
	西杨村党群服务中心
	1
	88260466

	宁波市海曙区洞桥镇潘罗村集体经济组织
	集体经济组织
	城乡社会管理岗位
	治安巡防
	参照宁波市最低工资标准
	维护公共安全和治安秩序  日常防火巡查检查，火灾隐患督促整改

	洞桥镇潘罗村
	1
	82819255

	宁波市海曙区龙观乡公益性岗位管理服务所
	民办非企业单位
	城乡公共服务岗位
	保洁
	参照宁波市最低工资标准
	金溪村保洁
	龙观乡金溪村
	1
	55883035

	
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




附件2
公益性岗位上岗申请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 年  月  日
	姓名
	
	性别
	
	联系电话
	
	贴照片处

	身份证号
	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	

	户籍地址（到社区村）
	
	

	常住地址（到社区村）
	  

	就业困难人员类别
	
（人员类别见备注，同时符合多种类别的，请按优先次序多选）

	岗位类型及名称
	
	用人
单位
	

	个人承诺
	本人已知晓公益性岗位政策相关规定与岗位信息，提供资料真实有效，且未在其他单位或团体组织担任（含挂名）法人、负责人、股东、合伙人、董事、监事、理事或其他高管等职务。相关信息变动时，将及时告知所在单位与原申请机构，如有虚假或隐瞒，愿承担相应责任并退回有关资金。
申请人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街道（乡镇）意见
	

（盖章）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区（县、市）人社部门意见
	

（盖章）      年 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备注：1.就业困难人员类别：（1）女45周岁以上、男55周岁以上且连续登记失业6个月以上人员；（2）城镇零就业家庭人员；（3）低保家庭失业人员；（4）低保边缘家庭失业人员；（5）连续领取失业保险金6个月以上且仍处于失业中的人员；（6）持证残疾人。
2.岗位类型和岗位名称参考《宁波市公益性岗位开发指导目录》。
3.本表一式三份，用人单位、街道（乡镇）、区（县、市）人力社保局各执一份。
4.申请人需提供身份证明材料。

